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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对于提升农地资

源利用率、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具有重要意义，但抵押融资风险的日渐凸显已成

为制度实践效果的严重阻碍。从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抵押融资风险的影响

因素、抵押融资的风险分析与识别和抵押融资风险防控这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

进行梳理发现，如何在事前识别风险、事中防控风险、事后化解风险，是土地经

营权抵押融资风险未来研究探索中应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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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两权分
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简称“两权分离”）

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但是随着该制度的不断

实施，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

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了对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的制度

构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

土地经营权。之后，我国在多个地区设立试点，

允许以农村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本文拟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地方试点中积累

的经验，指出在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方面存在

的问题，以期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的防

控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土地经营权的性质认定和抵押

融资风险

　　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践正
在不断地进行，明确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是此次

改革的重点内容。由于立法任务紧迫，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９日修订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土
地经营权的性质认定方面不够清晰。目前，学

界对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尚没有定论，主要

有“债权说”和“用益物权说”。

１．债权说
采用债权说的学者一般从解释论这一层面

对土地经营权进行分析，而且将其定性为债权

的关键理由是土地经营权不满足物权法定原

则。此外，土地经营权已经从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分离出来，该权利产生的方式为转包、出租等

债权性流转方式，所以土地经营权自然也就是

债权。申惠文［１］认为，根据目前的法律，由于土

地经营权受制于物权法定原则，只能是债权，既

不颁发权属证书，也不进行确权登记。温世扬

等［２］认为，土地经营权实质上是由土地承包权

分化出来的债权性权利，具备其他债权上存在

的相对性、期限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赋予了土地

经营权超出债权的特殊效力，使其具有自由处

分的权能，所以土地经营权应归于承包他人土

地的债权型权利。单平基［３］认为，土地承包经

营权通过出租、转包、入股等流转方式分离出的

土地经营权应纳入债权范畴，物权的排他性特

点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使其分离出的土

地经营权依然具有物权属性，所以将土地经营

权定性为债权更符合私权产生的逻辑。高圣

平［４］认为，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更符合鼓

励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立法意图，根据体系解释，

承包方通过出租、转包、入股的方式所产生的土

地经营权应当被认定为债权。

２．用益物权说
持有用益物权说的学者则多从立法论视角

来认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在确定土地经营权

属于用益物权的基础上，持该观点的学者对其

产生的逻辑和权利内容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差

异。高飞［５］认为，在法律性质与权利内涵上，土

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实质上的区

别，并且现行法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实

现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功能。朱广新等［６－７］认

为，土地经营权本质上是一种具备抵押功能的

次级土地承包经营权。蔡立东等［８］认为，土地

经营权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一种次级用益

物权，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而终止。丁

文［９］认为，土地经营权应是一种以农地为客体

的不动产用益物权。

尽管持有用益物权说的学者在一些方面存

在着分歧，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共识：其一，

物权更能保障第三方的经营预期。蔡立东

等［１０］认为，物权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通过债

权方式流转的农地并不可以对抗第三人。丁文

等［９，１１］认为，将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定为物

权，不仅权利持续存在的时间可以超越《合同

法》规定的２０年的最长租赁期限，而且该权利
在移转方面会更加灵活，可以采用转让、抵押、

入股等方法将其进行流转；此外，在对抗第三人

方面，还可以通过不动产登记制度强化其进入

市场的能力，对该权利的保护也会进一步增强。

房绍坤等［１２］认为，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

权，可以使其在租赁期限方面突破和体现抵押、

入股或实施信托方面的经济性，从而填补其他学

说所存在的缺陷。其二，用益物权说有助于改善

土地经营权的融资担保功能。因为债权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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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权并不能成为抵押权的客体，而“三权

分置”的重要目标就是放活土地经营权，把土地

经营权认定为用益物权，可以实现自由抵押，进

行融资担保，提高土地经营权的灵活性。

笔者认为，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各有优劣，但

土地经营权在实行抵押融资时会产生无形资产

原有的金融风险，如何防控和化解土地经营权

抵押融资风险，事关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机构、

政府等主体利益和农村土地产权政策的推行。

从该角度看，将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界定为

用益物权，更切合中央政策对土地经营权内容

的解读，符合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客体的法律

要求，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的影

响因素

　　针对各地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试点探索中
出现的问题，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的影响

因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综观相关文献，

普遍认为借款人、政策环境、金融机构等是影响

甚至是阻碍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发展的重

要因素。

１．借款人特征因素
李雅静等［１３－１５］认为，借款人因素主要包括

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农户从事职业、家庭资

产、土地经营面积和农户的信用等级等。陈永

清［１６］认为，农户的家庭资产和农户的个人素质

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风险有重要影

响，在农民的家庭财产多、农户素质高与相关政

策和制度良好的条件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

融资的风险相对较小。宋坤等［１７］认为，家庭总

资产、家庭年净收入、经营主体类型、流入农地

面积对信用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２．政策环境因素
李雅静等［１３－１４］认为，政策环境因素包括政

府贴息、是否参与农业保险、风险保障与补偿机

制、社会保障水平、土地流转市场发达程度和土

地价值评估体系。陈菁泉等［１８］通过建立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求

解，发现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

融资的最大潜在风险。占治民等［１９］结合问卷

调研所得的数据，对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

融资风险的政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发

现，政策主体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政策环境

和支持客体。吴征等［２０］依据对东海县农民土

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情况所进行的调查，使

用ＡＨＰ决策分析的方法对目前土地经营权贷
款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不仅借款

人自身的特征影响较大，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程

度、政府风险补偿机制对土地经营权贷款的风

险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３．金融机构因素
李雅静等［１３－１４］认为，金融机构因素包括贷

款利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银行参与的积极

性和贷后监管力度。陈永清［１６］认为，环境是农

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的各种因素中影响

最大的因素，其次是借贷人和金融服务机构因

素。刘屹轩等［２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风险因

素进行评价，发现政治因素、市场因素两个宏观

因素与抵押物因素和涉农金融机构等微观因素

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三、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风险分

析与识别

　　分析和识别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中存在的
风险是指利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相关知识

和方法，结合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和政策特

殊性，收集与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暴露等

方面相关的信息。风险识别作为风险管理的首

要环节，是贷款风险防范的第一要务。在土地

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辨识方面，现有研究认为，

我国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中存在的风险主要有

制度风险、市场经营风险、金融风险等。

１．制度风险
占治民等［１９］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政策

风险：一是在政策环境层面，存在着政策主客体

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二是在政策主体方面，政策

制定、执行和监管主体在认知上存在差异；三是

在政策客体方面，由于自身需求的差异，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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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抵押融资政策的认知方面也存在着差

异。陈菁泉等［１８］认为，一方面，政策针对抵押

融资风险进行补偿的覆盖面较小，未能对农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进行有效的风险补偿；另一方

面，缺乏顶层设计，政策间的冲突没有解决，使

得当前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模式广泛推广存

在较大的政策性风险。刘屹轩等［２１］从以下几

个方面分析了制度风险：一是宏观政策的稳定

性、适用性会带来政策方面的风险；二是地方政

府对相应试点县（区）给予支持的实际落实程

度的大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三是相关法律法

规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业务的抵触会带来法

律风险。林建伟［２２］认为，政策具有因时而变的

特征，如果政策发生变化，那么土地经营权抵押

贷款就可能被认定为无效，这将使得农户的生

产经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金融机构也

面临着相应的法律风险。

２．市场经营风险
惠献波［２３］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预

防和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所以自然灾

害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生产经营会有所影响；

此外，目前的农村土地价格评估机制还不够完

备，评估的程序和方法不够标准，相应的中介机

构与中介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经常

会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农业的经营

收益存在着不确定性。陈菁泉等［１８］认为，由于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客体主要是农业及其相

关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相比，不仅自然因素会

影响土地经营权抵押的风险，而且市场因素的

变化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可能会引起经营状

况大幅度的变化，增加市场经营风险。吴征

等［２０］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农产品销售市场

满意度对市场经营风险有显著影响。李泉

等［２４］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过程中市

场存在着流转性风险，容易出现不按时和不全

额还款的现象。此外，土地经营权流转价值偏

低、流转过程复杂和相关机构的执行力较差，都

会给土地经营权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障碍。刘屹

轩等［２１］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健全程度、信用环

境、评估机构风险三个方面对农地经营权抵押

融资市场风险有重要影响。

３．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担

保风险、保险风险。惠献波［２３］认为，由于抵押双

方信息的不对称，以及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程序存

在设计缺陷，债务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本息的事

件不可避免。陈菁泉等［１８］认为，由于相关金融

机构很难精确计量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具体

风险和农村的信用环境普遍较差，涉农金融机构

在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业务的过程中，势必会面

对因风险过高而形成的损失。常露露等［２５］认

为，贷款的金额、期限和利率会影响贷款的成本，

由于农业的相关特征和气候的约束，贷款很难全

额收回。此外，如果信贷员在处理借贷业务时操

作不规范亦会形成相应的金融风险。李宁［２６］认

为，由于我国的产权交易平台不够完备，当抵押

合同出现违约情形时，金融机构很难在快速且很

低成本的状态下寻找到相应的途径来处理抵押

的土地经营权，所以违约后的抵押品面对着处置

交易成本较高且变现困难的风险。

　　四、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防控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促进土地经营权抵押
贷款的顺利开展，防范和控制土地经营权抵押

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学者们从以下四个方

面提出了建议。

１．完善现行法律法规
李宁［２６］认为，立法机构应推动修订完善农

地直接抵押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完善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实施规则。吕德宏

等［２７］认为，政府应提高政策扶持的精准度，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惠献波［２３］认为，我国应完善农

村土地抵押相关法律，为农村土地抵押贷款业务

健康开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陈永清［１６］认

为，国家不仅应尽快制定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

资的法规，同时应结合农民的想法，制定出后续

具体的工作方案，以避免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

２．健全农村金融征信体系
宋坤等［１７，２８，２９］认为，政府应加快健全支持

农地经营权抵押业务的农村金融征信体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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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减少金融机构在信用方

面的审查成本，从而促进金融机构更加有效率

地工作；政府可以通过收集农户、金融机构和乡

镇企业的相关信息，搭建相应的农村金融征信

信息平台，金融机构可根据平台上的信息来掌

握农户的信用信息，以此来开展抵押业务。陈

燕等［１４］认为，政府部门应重视对金融环境的监

管与整改，各金融机构在为农户办理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的每个环节都应严格遵守相关规章

制度。

３．建立农村土地价值评估体系
周颖［３０］认为，应成立更加专业且符合市场

需要的土地价值评估机构，探究权威且公平的

农村土地产权价值评估体系，评估抵押物的价

值可以通过引入拥有资格和能力的第三方评估

中介机构，具有专业能力的评估人员可以促进

实现土地价值评估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减少

借贷双方之间可能出现的争论。陈永清［１６］认

为，应继续改进土地价值的评估过程，提升评估

和测量土地价值的相关机构的专业水平，以及

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吕德宏

等［２７］认为，政府应推行科学准确的土地估值技

术，提高土地价值评估的准确性，保证土地价格

的合理性，促进农村产权估值市场化。惠献波

等［１４，２８］认为，可以通过组建第三方农地经营权

价值评估机构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价值

评估方法，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价值评

估体系。李泉等［２４］认为，应归纳整理土地经营

权价值的相关影响因素，按照影响因素种类的

不同设立相应的评估对策与方法，结合农业特

点和土地价值评估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等对影

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划分，制定出专业且科学

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

４．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惠献波［２３］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针对

农村土地抵押融资风险的补偿制度，用风险补

偿基金来补偿金融机构因农户违约而造成的损

失。杨奇才等［３１］认为，应通过建立农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的风险化解机制来降低和化解经营权

出租方的租金损失风险。李泉等［２４，２９］认为，政

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创设相应

的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损失基金和风险补偿金，

以弥补农民受灾所造成的损失和金融机构在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遭受的损失。陈永清［１６］

认为，政府财政部门应依据合适的比例对金融

机构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亏损

进行补偿，从而促使金融机构积极地开展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活动。常露露等［２５］认为，

应按照风险类型的不同，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风险影响因素进行梳理，从而对不同类型的

风险进行合适比例金额的补偿。

　　五、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研究

展望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土地经
营权抵押融资是对农地金融的一种探索，实践

中存在着制度风险、市场经营风险、金融风险

等。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未来研究的方向

是探索如何在事前识别风险、事中防控风险、事

后化解风险，具体路径是消除当前法律层面的

阻碍，不断健全土地融资的其他配套制度，逐步

实现农村土地的融资功能。首先，政府与相关

学者应当积极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总结

目前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中存在的风险，逐渐

健全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优化土地经营权抵

押的相关条款，防范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

的发生。其次，应探索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村信

用体系，健全农业保险、农业担保和农地价值评

估机制，提高土地估值的准确性，防范土地价值

评估中存在的风险，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人

和抵押权人方面应当明确规范，以降低土地经

营权抵押融资风险。再次，应建立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如果违约风险发生，金融机构可以通过

该平台便捷高效地实现抵押物处置变现，节约

抵押物变现时所耗费的时间和交易成本。最

后，应探索政府对金融机构恰当的补偿比例，鼓

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降

低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农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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